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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惠政办〔2010〕48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惠济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管理办法的

通 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，

郑州农业高新区,河南惠济经开区：

《惠济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管理办法》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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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济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管理办法

为确保我区城中村改造工作依法、规范推进，根据郑州市城

中村改造相关政策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启动

1.拟进行城中村改造的村（组）要广泛征求村民意见,提出

改造设想,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形成实施城中村改造的决议及将

本村（组）集体土地通过征收转为国有的决议,呈报所属街道办

事处；

2.由所在街道办事处组织对村（组）内的人口、户数、各类

土地面积、现有建筑物面积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审核,提出审核

意见呈报区人民政府；

其中，对村（组）上报的人口、户数，街道办事处要结合公

安户籍和发改统计部门、农经统计部门的人口数据进行审核；对

各类土地面积、合法宅基地由街道办事处依据土地台帐、宅基地

台帐初审，上报区土地部门确认；对现有建筑物面积由街道办事

处负责组织，区城改办、拆迁办参与，入户实地测量普查。

3.区城改办和相关部门依据街道办事处上报资料及有关部

门审核意见，提出该项目拆迁安置基数和安置开发用地范围的初

步意见，经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,将相关申请资料呈报市城中

村改造办公室核查,报市人民政府审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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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严禁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城中村改造或以城中村改造为名

进行各类建设活动。

二、拟参与城中村改造开发企业的选定

1.拟参与城中村改造的开发企业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实力、有

一定的开发经验（参与过城中村改造的企业应予优先）、有较强

的社会责任感；

2.拟参与我区城中村改造的开发企业要向区人民政府出具

书面申请及本企业相关情况介绍；

3.区直相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、村（组）要对拟参与改造的

开发企业进行全面的考察和了解，并将考察情况报区人民政府；

4.区人民政府审核后，拟参与企业应向区土地储备中心咨询

拟参与项目的土地管理情况并登记备案；

5.区城改办及相关部门依据土地储备中心登记备案通知书，

启动相关手续的办理程序；

6.街道办事处应根据区土地储备中心出具的《登记备案通知

书》，监督村（组）严格按照郑州市城中村改造有关政策规定和

有关法律法规签订参与城中村改造合作或意向协议；

7.禁止没有房地产开发资质、业绩和经验的企业参与我区的

城中村改造。

三、项目指挥部的设立

项目启动后要成立村（组）城中村改造项目拆迁安置指挥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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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指挥部），负责该项目的全面推进。具体负责报请拆

迁补偿方案、改造方案，负责申请及管理使用拆迁安置资金，负

责安置房建设及村民回迁等项工作。

四、城中村改造各项手续的办理

1.所有城中村改造项目必须在征得区人民政府和市城中村

改造办公室同意后，区直相关部门方能开始办理手续；

2.区城改办负责统筹协调项目各项手续的办理；负责协调市

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办理批准改造及改造方案的报批；

3.区国土资源局负责协调市国土部门办理城中村改造项目

用地的调查测绘、征收报批、供地等工作；

4.区规划分局负责协调办理城中村改造项目控规编制报批、

规划设计条件办理等工作；

5.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负责协调市房管部门办理城中村改

造项目出让的土地前置条件意见书及村民安置房房产手续等工

作；

6.区财政局负责协调市财政部门及时拨付城中村改造项目

土地出让相关费用等工作；

7.区城乡建设局负责协助街道办事处和村（组）做好改造用

地范围内现有建筑物的普查登记等工作；

8.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分别做好城中村改造中应该

承担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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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拆迁和安置房建设

1.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后，才能

进入拆迁阶段；

2.实施拆迁前，指挥部应制定并向区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上

报《拆迁补偿方案》，经批准后方可组织实施拆迁。未经批准禁

止拆迁；

3.由指挥部负责向区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申请拆迁安置资

金，拆迁安置各项资金一律通过各指挥部按改造方案的要求运

行；

4.城中村改造中村民安置房建设的监督管理、相应款项的拨

付、安置房的分配及村民回迁等工作均由指挥部和街道办事处负

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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